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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九届十二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2024年4月30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于2024年5月10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7人，实际参会董事7人。 公司董事长段文务主持本次会议，公司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不向下修正“国投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因公司控股股东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国投转

债” ，董事白鸿作为其股权董事，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会决议本次不行使“国投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且在未来三个月内（2024

年5月11日至2024年8月10日）， 如再次触及可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

案。 从2024年8月11日开始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国投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

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国投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特此公告。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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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向下修正“国投转债”转股价格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4年5月10日，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价已出现任意连续三十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之情形，触及“国投转债” 转股价

格向下修正条款。

● 经公司九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决议本次不行使“国投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

下修正的权利，且在未来三个月内（2024年5月11日至2024年8月10日），如再次触及可转债的转股价

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从2024年8月11日开始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国投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国投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

下修正权利。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1070号）核准，公司于2020年7月24日公开发行了8,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0亿元，期限为发行之日起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20]265号文同意， 公司8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年8月2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国投转债” ，债券代码“110073”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公司该次发行的“国投转债” 自2021年2月1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15.25元/股，

当前转股价格为人民币9.66元/股。 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因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自2021年6月18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9.9元/股，详见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6）。

2.�因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2年6月23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9.75元/股，详见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公告》（公告编号：2022-023）。

3.�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3年6月15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9.66元/股，详见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公告》（公告编号：2023-024）。

二、关于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具体内容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时，公

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自2024年4月17日起，截至2024年5月10日，国投资本股价已出现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

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之情形，触及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中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公司当前股价未能正确体现公司长远发展的内在价值，“国投转债” 距离存续届满期尚远，公司

从公平对待所有投资者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公司的基本情况、股价走势等多重因素，以及对公司的

长期发展潜力与内在价值的信心，为维护全体投资者的利益，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

同时在未来三个月内（2024年5月11日至2024年8月10日），如再次触及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

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从2024年8月11日开始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国投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

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国投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国投转债” 转股期起止日期为2021年2月1日至2026年7月23日，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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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5月10日（周五）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5月1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0日上午9:15-9:25，9:

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

1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16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1栋

A座20层大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含通讯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罗瑞发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59,496,5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4.2808%。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数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57,677,15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3.2325%。 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1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其代表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

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2、网络投票情况：

在本次网络投票期间，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1,819,4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83%。 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量1,819,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83%。

（三）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

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谢伟奇律师、李秋霭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含通讯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

决：

1、审议通过了《董事会2023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59,496,4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819,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5％；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监事会2023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59,496,4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819,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5％；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59,493,4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8％；反对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816,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96％；反对3,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59,496,4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819,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5％；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59,496,4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819,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5％；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1,93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9％；反对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816,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96％；反对3,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敏行电子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深圳市

敏行电子有限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开立的担保证券账户持有的14,236,900股）、 公司董事长罗瑞

发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上述股东合计持有的回避表决股份总数为37,554,950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9,493,4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8％；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816,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96％；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5％；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164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1,717,7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0％；反对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816,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96％；反对3,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公司董事、总经理蔡福春先生在关联方深圳宝溢交通科技有限公司担任副董事长，属于关联股东

（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7,775,700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9,493,4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8％；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816,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96％；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5％；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164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报告期内任职的独立董事陈君柱先生、李夏先生、向吉英先生、司贤利先生向

大会作了2023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详见公司2024年4月19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谢伟奇律师、李秋霭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出席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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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2677号）同意注册，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50,677,126股，发行价格为12.11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13,699,995.86元，扣除各项

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7,244,989.11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06,455,006.75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验

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3]第ZC10438）。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

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保证募集资金规范使用。

公司与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猎德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新塘支行（以下简称“开户银行” ）分别签订《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监管协议的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协议各方均按照上述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本次募

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已按规定用途全部使用完毕，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均为0元，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开户主

体

开户行 账号

专户余额

（元）

用途 存续状态

1

索菲亚

家居股

份有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猎德支行

824300788014000

00351

0.00

补充流动资金

及偿还银行贷

款

已注销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新塘支行

120902063210008 0.00 已注销

合计 0.00

三、募集资金账户注销情况

鉴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账号：82430078801400000351）和（账号：120902063210008）的募集

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为规范募集资金专户的管理，公司于近日办理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

续。 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及相关开户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

止。

四、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专户销户的证明。

特此公告。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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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

本次会议为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董事会。

3．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江淦钧先生。

4．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5．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0日下午4:0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

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0日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4年5月10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

00。

6．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知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 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本通知列明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

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

投票结果为准。

7．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6日。

8.出席对象：

（1）凡截至2024年5月6日下午3: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

（2）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法律顾问。

9．会议地点：广州方圆奥克伍德豪景酒店11楼12号会议室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以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共60人，代表公司股份543,128,7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57.0691%（截至2024年5月6

日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963,047,164股， 其中公司在2024年5月6日股权登记日已回购的股份数

量为 11,344,458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数为951,

702,706股）。

2、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现场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3名， 代表股份422,078,526�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951,702,706股）的44.3498%。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其代表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

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3、网络投票的情况

在本次网络投票期间，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7人，代表股份121,050,2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951,702,706股）的12.719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2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2023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43,024,439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808%；

反对84,023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155%；弃权20,300股，弃权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3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

意128,179,713�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187%； 反对84,

023�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655%；弃权20,300�股，弃权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158%。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2023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43,024,439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808%；

反对84,023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155%；弃权20,300股，弃权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3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

意128,179,713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187%；反对84,023�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655%；弃权20,300�股，弃权票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158%。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43,024,439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808%；

反对84,023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155%；弃权20,300股，弃权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3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

意128,179,713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187%；反对84,023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655%；弃权20,300股，弃权票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158%。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04,367,259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2.8633%；

反对38,761,503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7.1367%；弃权0股，弃权票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

意89,522,533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69.7846%；反对38,761,

503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30.2154%；弃权0股，弃权票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43,126,862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996%；

反对4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1,500�股，弃权票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

意128,282,136�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985%； 反对400�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1,500股，弃权票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01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43,024,439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808%；

反对84,023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155%；弃权20,300�股，弃权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3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

意128,179,713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187%；反对84,023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655%；弃权20,300股，弃权票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158%。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43,024,439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808%；

反对85,523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157%；弃权18,800股，弃权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3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

意128,179,713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187%；反对85,523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667%；弃权18,800股，弃权票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147%。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05,458,608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3.0642%；

反对37,668,654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6.9355%；弃权1,500股，弃权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

意90,613,882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70.6354%；反对37,668,

654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29.3635%；弃权1,500股，弃权票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01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43,083,983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918%；

反对44,778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82%；弃权1股，弃权票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

意128,239,257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651%；反对44,778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349%；弃权1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43,069,683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891%；

反对58,778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301股，弃权票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

意128,224,957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539%；反对58,778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458%；弃权301股，弃权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43,107,162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960%；

反对21,3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39%；弃权300股，弃权票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

意128,262,436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832%；反对21,300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166%；弃权3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陈涵涵律师、卢润姿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会议主持人、与会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

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91� �证券简称：通鼎互联 公告编号：2024-023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3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4月27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为便于

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公司定于2024年5月16日（星期四）在全景网举行2023年度网上

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相关安排

1、召开时间：2024年5月16日（星期四）下午15:00-17:00

2、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3、会议召开地点：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

4、出席人员名单：公司董事长沈小平先生、总经理白晓明先生、独立董事杨友隽先生、财务总监陈当

邗先生、董事会秘书陆凯先生。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

二、投资者问题征集及方式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 提升交流的针对性， 现就公司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

题， 以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15日 （星期三）15:00前访问https://ir.

p5w.net，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在信息披露允

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说明会。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002491� �证券简称：通鼎互联 公告编号：2024-024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2024年拟开展套期

保值业务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7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2024年拟开展套期保值

业务的公告》。 经审查，因工作人员疏忽，部分内容错误，需要补充更正，现对公告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更

正，具体情况如下：

更正前：预计套保数量：不超过17,280吨，未来十二个月内，预计动用的交易保证金最高不超过人民

币12,960万元，预计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12,960万元，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

（含前述交易的收益进行再交易的相关金额）将不超过已审议额度。

更正后：预计套保数量：不超过17,280吨，未来十二个月内，预计动用的交易保证金最高不超过人民

币12,960万元，预计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129,600万元，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

（含前述交易的收益进行再交易的相关金额）将不超过已审议额度。

特此公告。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002491� �证券简称：通鼎互联 公告编号：2024-025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移动集中采购项目预中标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 ）于2024年5月10日通过“中国移动采购与招标网”

发布了中国移动2023年至2025年（两年期）通信用电力电缆产品集中采购（第二批次）中标候选人公

示。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相关中标候选人，具体预中标情况如下：

一、预中标概况

1、招标人：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是公司主要客户之一。

2、项目：中国移动2023年至2025年(两年期)通信用电力电缆产品集中采购(第二批次)。

3、公示媒体：中国移动采购与招标网（b2b.10086.cn）。

4、预中标情况：公司预中标位次为第二名，投标报价为1,779,138,405.46元（不含税），中标份额为

22.22%。

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招标文件及中标候选人公示，公司此次预中标的通信用电力电缆产品，中标份额为22.22%，预

计中标金额约39,532.46万元（不含税），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电力电缆产品总销售额的37.37%，占公

司2023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11.80%。 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存在积极影响，其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

经营的独立性。

三、风险提示

1、本公告中预计的分配比例及分配金额为公司根据招标文件估算，最终分配比例及分配金额以实

际订单为准。

2、中国移动此次集采的公示期为公示之日起连续3日，公示截止时间为2024年05月13日。 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上述项目正在候选人公示，公司尚未收到中国移动及其相关代理机构发出的中标通知书，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1日

股票代码：000762� � � � �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2024-013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于2024年5月

1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于2024年4月30日以邮件、传真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会议

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曾泰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0�票）

通知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公告。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五月十日

股票代码：000762� � � � � �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2024-014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提议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司

拟定于2024年5月31日召开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

会提议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31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3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2024年5月31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31日9:15-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24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慈觉林街道顿珠金融城金玺苑15层。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董事会2023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公司监事会2023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00 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5.00 公司2023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6.00 公司关于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

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同时按照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2023年度述职报告。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应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见附

件2）、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个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代理人应持身份证、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传真或信函在2024年5月30日17:00前送达或传真至

公司董办）

2．登记时间：2024年5月30日上午10:00至12:30，下午15:30至17:00时。

3.�登记地点：

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慈觉林街道顿珠金融城金玺苑15层

邮政编码：850000

4.�会议联系方式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0891-6872095

传 真： 0891-6872095

联系人：王迎春、德央

5.�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762” ，投票简称为“西矿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5月31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31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年度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按以下意见代表本人（本公司）行使表决权：（若无明确指示，

代理人可自行投票。 ）

本人（本公司）对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

票提案

1.00 公司董事会2023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公司监事会2023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00 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5.00 公司2023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6.00 公司关于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注：股东根据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打“√” ，三者中

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的无效；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

思进行表决。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授权日期：2024年5月 日

注：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000960� � � � � � � � � �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7

债券代码：148721� � � � � � � � � � �债券简称：24锡KY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12日以公告形式向公司全

体股东发出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2024年5月10日披露了关于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

会的提示性公告。

4、本公告中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

计数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10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

月10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4年5月1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民航路471号云锡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路坷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0户，代表股份数量合

计为775,815,76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645,801,952股的47.139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户，代表股份数量合计为726,640,

66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645,801,952股的44.1512%。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35户，代表股份数量合计为49,175,10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1,645,801,952股的2.9879%。

4、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

股5%以下的股东；个旧锡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股东云南锡业集团（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的一致行动人，其持有公司股份5,909,8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3591%；

上述持股数量未单独计入中小投资者持股数量计算）共36户，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

为49,376,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000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户，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200,9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12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5户，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49,175,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879%。

5、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1、《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非关联股份

数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非关联股份数量

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非

关联股份数

量的比例

总表决情

况

775,815,766 772,054,655 99.5152% 3,153,511 0.4065% 607,600 0.0783%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49,376,000 45,614,889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3,153,511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的比例

607,600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92.3827% 6.3867% 1.2306%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2、《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总表决

情况

775,815,

766

773,773,966 99.7368% 1,434,200 0.1849% 607,600 0.0783%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49,376,000 47,334,200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1,434,2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的比例

607,600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95.8648% 2.9047% 1.2306%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3、《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总表决

情况

775,815,

766

773,763,266 99.7354% 1,444,900 0.1862% 607,600 0.0783%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49,376,000 47,323,500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1,444,9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的比例

607,600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95.8431% 2.9263% 1.2306%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4、《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经营预算方案》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总表决

情况

775,815,

766

774,069,966 99.7750% 1,434,200 0.1849% 311,600 0.0402%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49,376,000 47,630,200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1,434,2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的比例

311,600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96.4643% 2.9047% 0.6311%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5、《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总表决

情况

775,815,

766

774,085,566 99.7770% 1,434,200 0.1849% 296,000 0.0382%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49,376,000 47,645,800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1,434,2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的比例

296,000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96.4959% 2.9047% 0.5995%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6、《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总表决

情况

775,815,

766

774,069,966 99.7750% 1,449,500 0.1868% 296,300 0.0382%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49,376,000 47,630,200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1,449,5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的比例

296,300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96.4643% 2.9356% 0.6001%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7、《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

告摘要》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总表决

情况

775,815,

766

774,069,966 99.7750% 1,434,200 0.1849% 311,600 0.0402%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49,376,000 47,630,200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1,434,2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的比例

311,600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96.4643% 2.9047% 0.6311%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敏律师、李妍律师

3、结论性意见：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

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董事会印章的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一日


